
僑務委員會補助國內各大學校院開設僑務課程 

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備註：一、每一課程填一表；開設專題講座，除填寫本申請表外，另須填寫「僑務委員會補助國內各

大學校院開設僑務專題講座申請表」。 

      二、填寫內容應詳實完整，以便本會審查。 

學校名稱 
 

 

開課單位（系/所） 
 

 

課程名稱 
 

 

授課期間及 

學分數 

 年 月至 年 月 

共  學期  學分 
預計修課人數          人 

授課教師姓名 
 

 

與本要點第二點規定

相關之論著或經歷 

（請另檢附證明文件） 

 

授課教師聯絡方式 

 聯絡電話：（日）                  （夜） 

 行動電話： 

 電子郵件信箱： 

申請類別 
一般課程（必修選修通識其他      ） 

專題講座課程 

課程支領校方經費情形 

（僅申請專題講座課程免填） 

基本授課時數以內課程 

基本授課時數以外課程，有支領學校鐘點費 

基本授課時數以外課程，無支領學校鐘點費 

申請經費（請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，

詳列項目、單價、數量及金額等計算

方式） 

一學期一學年 

 

 

 

 

合計新臺幣   元整  

申請學校相關人員簽章 

授課教師 開課系(所)主管 主計單位主管 教務單位主管 學校負責人 

     


